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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资通〔2021〕5号 

北京交通大学“自强之星”评选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水平，

将资助工作与育人工作更加有机结合起来，激励我校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勇于克服经济困难，在生活和学习上努力拼搏、

积极向上、励志成才，挖掘疫情期间的典型，在校园中营造

感恩奉献、自强不息的氛围，特设立北京交通大学“自强之

星”奖。 

第二章 评选对象和条件 

第二条 本办法评选对象为被我校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

本科生和研究生。 

第三条 候选人应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品行端正；

勤奋好学，学业成绩优秀；勤俭节约，热心公益；乐观向

上，团结同学；综合发展，有突出的自强事迹或个人成就，

能够为全校学生树立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时代榜样。 

第三章 推荐及评选方式 

第四条 “自强之星”推荐及学院评选，学院可根据自身

情况采用网络评选、答辩评选等形式进行。推荐方式： 

（1）基层推荐，各学院学生工作联席会全面布置学院

内部报名及评选工作，可以由基层党团支部、学生社团等组



织推荐，也可由同学、班主任、导师、辅导员等个人推荐，

上报学院学生工作组或研究生工作组。 

（2）学院评选，各学院学生工作联席会根据基层推荐结

果并结合实际情况开展学院自强之星评选，初步确定候选学

生名单，推荐“自强之星”候选人1-3名并上报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 

第五条 学校评选方式： 

（1）成立由学生代表、教师代表组成的学校评审团，对

学生的材料进行初审，拟定参加网络展示候选人20人左右。 

（2）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将学校初审推荐的网络候选人信

息上传学校企业号，开展网络投票。 

（3）结合网络投票结果及评审团初审打分结果，遴选并

组织优秀候选人进行答辩。 

（4）决赛答辩，通过个人展示、提问等环节确定最终获

奖名单。 

第四章 奖励名额和金额 

第六条 每年评选出10名“自强之星”和若干名“自强之

星提名奖”。 

第七条 本科生奖励： 

1. 获得本年度“自强之星”荣誉称号的本科生，获得一

等自强奖学金，奖励1000元/人·学年；获得“自强之星提名

奖”荣誉称号的本科生，获得二等自强奖学金，奖励800元/

人·学年。 

2. 获评学校当年评选的“自强之星”的本科生，如符合

国家奖学金或国家励志奖学金评选的基本条件，则可直接获

评当年的国家奖学金或国家励志奖学金。 



3. 获评学校当年评选的“自强之星”并在评选中综合成

绩位列第一名的本科生，如符合知行奖学金（本科生单项）-

励志奖的评选条件，则可直接获评知行奖学金（本科生单

项）-励志奖。 

4. 自强奖学金与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知行奖

学金（本科生单项）——励志奖不兼得，具体请参考学生手

册“北京交通大学本科生奖励办法”。   

第八条 研究生奖励： 

具体请参考《研究生奖励实施办法》。 

第五章 宣传和职责 

第九条 资助中心对获评学生通过网络等方式进行宣传。 

第十条 为进一步发挥“自强之星”的榜样引领作用，引

导学生，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当年的学校自强社主席

团成员从当年获评“自强之星”荣誉称号的学生中产生，当

年获评“自强之星”荣誉称号的学生应发挥引领作用，主动

参与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相关育人活动组织工作。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于2021年5月24日起实施。 

 


